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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协会文件

豫建装〔2024〕34号

河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协会

关于发布《河南省建筑装饰设计标准》的公告

各有关单位：

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主持编写的《河南省建筑装饰

设计标准》，经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已通过我会组织的专家审

查，现批准发布。

《河南省建筑装饰设计标准》为团体标准，标准编号为

T/HNBDA 002-2024。本标准于 2024年 8月 19日发布，自 2024年
9月 1日实施，请结合本单位情况采用。现予以公布。

本标准由河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协会负责管理，河南省建筑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2024年 8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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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河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协会《关于<河南省建筑装饰设计标

准>立项的通知》（豫建装〖2024〗12号）的要求，本标准由河南

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经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

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

的基础上，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是：总则、术语、基本规定、施工图设计、

设计制图、常用建筑装饰图例。

本标准由河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协会负责管理，由河南省建筑科

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本标准过程中如

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

郑州市丰乐路 4号，邮编 450053）。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协会

参编单位：河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验测试中心站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王中伟 王丽莉 焦 皓 张伟力 王长江 高艳艳

孙 博 刘雷明 陶俊元 王莎莎 赵章方 王绎斐

王向舟 胡春丽 李相龙 李兴航 李心玉 王跃婷

杨文超 赵丽军 韩 田 张 丹 蔚 佳

主要审查人：焦 涛 钱 伟 徐 江 赵志愿 蔡 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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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加强对建筑装饰设计的管理，确保设计质量，规范设

计阶段工作范围与深度，有效提升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特制定

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及既有建筑的室内外装

饰工程的施工图设计。

1.0.3 本标准应与现行国家标准《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
/T 50001配套使用。

1.0.4 建筑装饰工程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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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建筑装饰 building decoration
对建筑界面和固定设施的维护、修饰及美化。

2.0.2 总平面图 interior site plan
在建筑装饰中，表示需要设计的环境总体平面或所在楼层

平面。

2.0.3 图号 numbering
表示本图样或被索引引出图样的标题编号。

2.0.4 剖面图 section
在建筑装饰设计中表达物体内部形态的图样。它是用假想

的剖切面将物体剖开，移去位于观察者和剖切面之间的部分，

作出剩余部分的正投影图。

2.0.5 详图 detail drawing
在工程制图中对物体的细部或构件、配件用较大的比例将

其形状、大小、材料和做法详细表示出来的图样，在建筑装饰

装修设计中指表现细部形态的图样，又称“大样图”。

2.0.6 节点 joint detail
在建筑装饰装修设计中表示重点部位构造做法的图样。

2.0.7 引出线 leader line
在建筑装饰装修设计中为表示引出详图或文字说明位置

而画出的细实线。

2.0.8 标高 elevation
在建筑装饰装修设计中以本层室内地坪装饰装修完成面

为基准点±0.000，至该空间各装饰装修完成面之间的垂直高

度。

2.0.9 图例 leg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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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示材料、灯具、设备设施等品种和构造而设定的标准

图样。

2.0.10 剖切符号 cutting symbol
用于表示剖视面和断面图所在位置的符号。

2.0.11 索引符号 index symbol
图样中用于引出需要清楚绘制细部图形的符号，以方便绘

图及图纸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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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施工图设计应将方案设计的成果转换成标准的设计图

纸，以满足工程建设需要。

3.0.2 设计图纸无法交代详细的部位，可用文字进行附注说明。

对设计变更或补充设计时，均需得到原设计方的许可。

3.0.3 建筑装饰材料表格内容，应标注装修材料编号、材料名

称、规格、质量、性能及施工要求。

3.0.4 制图图例宜按照常用建筑装饰图例绘制。

3.0.5 建筑装饰设计中应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和

新工艺，并在施工图设计中作必要的说明。宜采用绿色环保材

料，禁止使用未达到国家相关标准以及未取得出厂合格证的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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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工图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根据已获批准的设计方案进行编制，

内容以施工图设计图纸为主，文件编制顺序应依次为：封面、

图纸目录、设计说明、设备（材料）表、设计内容等。设计图

纸应签章齐全。

4.1.2 施工图设计文件封面应写明建筑装饰工程项目名称、设

计单位名称、设计阶段（施工图设计）、设计证书号、日期等。

4.1.3 设计图纸目录应逐一写明序号、图纸名称、图号、图幅、

档案号、日期、备注等。

4.1.4 施工图设计说明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工程概况；

2 设计依据；

3 施工说明；

4 施工时必要的注意事项；

5 材料说明；

6 采用新工艺、新材料的做法说明及特殊造型必要的构造

说明。

4.1.5 施工图设计应能符合以下要求：

1 满足工程预算、决算和发包的要求；

2 满足设备、材料订货和非标准设备制作的要求；

3 满足施工、安装和质量验收的要求。

4.2 建筑装饰设计

4.2.1 建筑装饰设计图纸应包括平面图、顶棚（天花）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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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图、剖面图、局部大样图和节点详图等。

4.2.2 平面图应包括总平面图、平面布置图、地面铺装图、索

引图等。

4.2.3 平面图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原有建筑条件图中被装饰设计保留的以及新发生的柱

网和承重墙、主要轴线和编号，与原有建筑条件图一致的轴线

编号，并注明轴线间尺寸及总尺寸；

2 建筑装饰设计变更后的所有室内外墙体、门窗、管道、

楼梯、平台和阳台等位置尺寸，房间的名称、面积和门窗开启

方向，楼梯的上下方向；

3 固定的建筑装饰造型、隔断、家具、卫生洁具、照明灯

具、花台、水池以及其他固定装饰配置和部品的位置及需要的

尺寸；

4 建筑装饰装修完成后的楼层地面、主要平台、卫生间、

厨房等有高差处的设计标高；

5 索引符号和编号、图纸名称和制图比例。

4.2.4 总平面图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应全面反映各楼层平面的总体情况、建筑装饰装修设计

部位与毗邻环境的关系，包括交通流线、功能布局等；

2 应详细注明设计对建筑的改造内容；

3 应标注指北针。

4.2.5 平面布置图除应符合本标准 4.2.3外，还应表达以下内

容：

1 家具布置图，应标注可移动家具、固定家具和隔断的位

置、布置方向、柜门或橱门开启方向，必要时，还应标明家具

上摆放物品的位置，标注定位尺寸和其他必要尺寸；

2 卫生洁具布置图应标明所有洁具、洗涤池、上下水立管、

排污孔、地漏、地沟的位置，并注明排水方向、坡度、定位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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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和其他必要尺寸；

3 防火布置图应注明防火分区、消防通道、消防监控中心、

防火门、消防前室、消防电梯、疏散楼梯、防火卷帘、消火栓、

消防按钮、消防报警等的位置，标注必要的材料和设备编号或

型号、定位尺寸和其他必要尺寸。

4.2.6 地面铺装图除应符合本标准 4.2.3外，还应包括以下内

容：

1 地面装饰材料的种类、拼接图案、不同材料的分界线；

2 地面装饰的定位尺寸、规格和异型材料的单位尺寸、施

工做法；

3 地面装饰嵌条、台阶和梯段防滑条的定位尺寸、材料种

类及做法；

4 索引符号和编号、图纸名称和制图比例。

4.2.7 顶棚（天花）平面图除应符合本标准 4.2.3外，还应包括

以下内容：

1 柱网和承重墙、轴线间尺寸和总尺寸；

2 顶棚（天花）造型、天窗、构件、装饰垂挂物及其他装

饰配置和部品的位置，定位尺寸、标高或高度、材料和做法；

3 明装和暗藏的灯具（包括火灾和事故照明）、发光顶棚

（天花）、空调风口、喷头、探测器、扬声器、挡烟垂壁、防

火卷帘、防火挑檐、疏散和指示标志牌等的位置，定位尺寸、

材料名称、产品型号和编号及做法；

4 索引符号和编号、图纸名称和制图比例。

4.2.8 立面图中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立面范围内的轴线和编号，立面两端轴线之间需要设计

部位的尺寸；

2 立面左右两端的墙体构造或界面轮廓线，上下两端的顶

面、地面线、原有楼板线、装饰设计的顶棚（天花）及其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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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3 顶棚（天花）剖切部位的定位尺寸及其他相关所有尺寸，

地面标高和顶棚（天花）净高尺寸；

4 立面上的装饰造型、固定隔断、固定家具、装饰配置、

门窗、栏杆、台阶等的位置，定位尺寸及其他相关所有尺寸；

5 立面上的灯饰、电源插座、通讯和电视信号插孔、开关、

按钮、消火栓等的位置及定位尺寸，材料种类、产品型号和编

号、施工做法等；

6 构造节点详图的索引号；

7 无特殊建筑装饰装修要求的立面，应在施工说明中或相

邻立面的图纸上予以说明。

4.2.9 剖面图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剖切部分的位置和关系，详细尺寸、材料、连接方式和

做法；

2 剖面图中与其立面图相一致的可视墙柱面图，立面的定

位尺寸和其他相关尺寸，装饰材料和做法；

3索引符号和编号、图纸名称和制图比例。

4.2.10 局部大样图应能清晰反映平面图、顶棚（天花）平面图、

立面图和剖面图中某些需要说明的部位。

4.2.11 节点详图宜包括以下内容：

1 节点处内部的结构形式，原有结构、面层装饰材料、隐

蔽装饰材料、支撑和连接材料及构件、配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所有材料、构件、配件等的详细尺寸、产品型号、做法和施工

要求；

2 装饰面上的设备和设施安装方式及固定方法，收口和收

边方式，详细尺寸和做法；

3 索引符号和编号、节点名称和制图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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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筑装饰（材料）做法表

4.3.1 建筑装饰（材料）做法表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家具（订货和制作明细表）详图；

2 灯具（订货和制作明细表）详图；

3 卫生洁具与配件（订货）明细表；

4 门窗（订货和制作明细表）详图；

5 建筑装饰配置和部品明细表；

6 特殊设备和设施订货明细表。

4.4 建筑装饰电气

4.4.1 建筑装饰电气专业设计文件应包括图纸目录、设计说明、

电气设计及主要设备表。

4.4.2 图纸目录应包括图纸序号、名称、图号、图幅、档案号、

日期、备注等。

4.4.3 设计说明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设计概况：应注明主要指标；

2 各系统的施工要求和注意事项；

3 设备定货要求；

4 防雷及接地保护等其他系统有关内容；

5 选用标准、图集编号。

4.4.4 电气设计应包括电气系统图、电气平面图。

4.4.5 电气系统图的组成包括系统图或框图、电路图、接线图。

1 系统图或框图表示系统或分系统的基本组成、相互关系

及其主要特征。

2 电路图详细表示电路、设备或成套装置的全部组成和连

接关系，不考虑其实际位置，按工作顺序排列。

3 接线图表示电器设备的连接关系，并列出它们的接线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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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及其导线的规格、数量和颜色等。

4.4.6 电气平面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建筑物轮廓线、轴线号、房间名称、楼层标高、门、窗、

墙体、梁、柱、平台和绘图比例等。

2 安装在本层的电气设备、敷设在本层和连接本层电气设

备的线缆等信息。进出建筑物的线缆、保护管的定位尺寸、标

高和防水形式。

3 电气设备、线缆敷设的位置。

4.4.7 主要设备表应注明主要设备名称、型号、规格、单位、

数量及主要技术参数。

4.5 设计文件的签署

4.5.1 所有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实名栏、签字栏中都应完整的签

署设计负责人、设计人、制图人、校对人、审核人的姓名。

4.5.2 有其他相关专业配合完成的设计文件，应由各专业设计

人员进行会签。

T/
HN
BD
A 
00
2-
20
24
 



11

5 设计制图

5.1 一般规定

5.1.1 图纸幅面规格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房屋建筑制图统一

标准》GB/T 50001的规定。

5.1.2 建筑装饰设计图纸应按下列规定顺序编排：

1 按专业、内容的主次关系、逻辑关系有序排列。应以建

筑装饰图、给排水图、暖通空调图、电气图等。

2 按图纸目录、设计（施工）说明、总平面图、平面布置

图、顶棚布置图、地面铺装图、立面图、剖面图、详图、节点

图的顺序排列。

3 各楼层平面的排列按自下而上的顺序排列，某一层的各

局部的平面一般按主次区域和内容的逻辑关系排列。

5.2 图 线

5.2.1 图线应清晰表达工程设计内容的规范线条，它以线型和

线宽两个基础元素组成。

5.2.2 建筑装饰设计制图应采用实线、虚线、中实线、折断线、

点划线、波浪线等线型，并应选用表 5.2.2所示的图线。

表 5.2.2建筑装饰设计制图常用线型

名称 线型 线宽 一般用途

实线 粗 b

1平、剖面图中被剖切的房屋

建筑和装饰装修构造的主要

轮廓线

2装饰装修立面图的外轮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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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装饰装修构造详图、节点图

中被剖切部分的主要轮廓线

4平、立、剖面图的剖切符号

中粗 0.7b

1 平、剖面图中被剖切的房屋

建筑和装饰构造的次要轮廓

线

2 建筑装饰详图中的外轮廓

线

中 0.5b

l装饰装修构造详图中的一般

轮廓线

2家具线、尺寸线，尺寸界线、

索引符号、标高符号、引出线、

地面、墙面的高差分界线等

细 0.25b 图形和图例的填充线

虚线

中粗 0.7b

1表示被遮挡部分的轮廓线

2表示被索引图样的范围

3拟建、扩建房屋建筑装饰装

修部分轮廓线

中 0.5b

l表示平面中上部的投影轮廓

线

2预想放置的物品或构件

细 0.25b
表示内容与中虚线同，适用小

于 0.5b的不可见轮廓线

单点长

画线

中 0.5b 运动轨迹线

细 0.25b 中心线、对称线、定位轴线

折断线 细 0.25b
不需要画全的断开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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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线 细 0.25b

1不需要画全的断开界线

2构造层次的断开界线

3曲线形构件断开界限

点线 细 0.25b 制图需要的辅助线

样条曲线 细 0.25b
l不需要画全的断开界线

2制图需要的引出线

云线 中 0.5b

1圈出被索引的图样范围

2标注材料的范围

3标注需要强调、变更或改动

的区域

5.2.3 建筑装饰设计图线的线宽宜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房屋建

筑制图统一标准》GB/T50001的规定。

5.2.4 虚线、单点长画线的线段长度和间隔，宜各自相等。

5.2.5 单点长画线的两端，不应是点。点画线与点画线交接或

点画线与其他图线交接时，应是线段交接。

5.2.6 虚线与虚线交接或虚线与其他图线交接时，应是线段交

接。虚线为实线的延长线时不得与实线连接。

5.2.7 图线不得与文字、数字或符号重叠、混淆，不可避免时，

应首先保证文字等的清晰。

5.3 字 体

5.3.1 建筑装饰制图中字体及字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房屋

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 50001的规定。

5.4 比 例

5.4.1 图样的比例应能清楚反映图形与实物相对应的线性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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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比例的大小，是指其比值的大小。

5.4.2 比例的符号为“：”，比例应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5.4.3 比例宜注写在图名的右侧，字的基准线应取平；比例的

字高宜比图名的字高小一号或二号。

5.4.4 绘图所用的比例，应根据图样的用途及被绘对象的复杂

程度选取。常用比例宜为 1﹕1、1﹕2、1﹕5、1﹕10、1﹕20、
1﹕30、1﹕50、1:75、1﹕100、1﹕150、1﹕200。
5.4.5 根据建筑装饰工程的不同阶段及施工图的不同内容，应

选用相应的绘图比例，绘制比例常用设置见表 5.4.5，特殊情

况下可以自选比例。

表 5.4.5 比 例

比例 部位 内容

1:200～1:100
总平面图

总平面布置图、总顶棚

平面布置图

1:100～1:50

局部平面图、不复杂的立面图

局部平面布置图、局部

顶棚平面布置图、立面

图、剖面图

1:50～1:10 较复杂的立面图 立面图、剖面图

1:10～1:1 平面及立面图中需要详细表

示的部位
节点图、详图

5.4.6 一般情况下，一个图样宜选用一种比例，根据专业制图

需要，同一图样可选用两种比例。

5.5 剖切符号

5.5.1 剖切符号应能清楚地表示图样中剖视位置。剖切符号分

为用于剖视和断面的两种。

5.5.2 剖视的剖切符号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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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剖视的剖切符号应由剖切位置线和投射方向线组成，并

应以粗实线绘制。剖切位置线的长度宜为 6～10mm；投射方

向线应垂直于剖切位置线，长度应短于剖切位置线，宜为 4～
6mm。绘制时剖视的剖切符号不应与其他图线相接触（如图

5.5.2）。

图 5.5.2 剖视的剖切符号

2 剖视剖切符号的编号宜采用阿拉伯数字，按顺序由左至

右、由下至上连续编排，并应注写在剖视方向线的端部。

3 需要转折的剖切位置线，应在转角的外侧加注与该符号

相同的编号。

4 建筑装饰图的剖面符号应标注在要表示的图样上。

5.5.3 断面的剖切符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断面的剖切符号应仅使用剖切位置线表示，并应以粗实

线绘制，长度宜为 6～10mm。

2 断面剖切符号的编号宜采用阿拉伯数字，按顺序连续编

排，并应注写在剖切位置线的一侧；编号所在的一侧应为该断

面的剖视方向（如图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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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3 断面的剖切符号

5.6 索引符号与详图符号

5.6.1 索引符号应能清楚地表示图样中需要清楚绘制的细部图

形，以方便绘图及图纸查找，提高制图效率。

5.6.2 建筑装饰设计图中的索引符号可表示图样中某一局部或

构件，也可表示某一平面中立面的所在位置，索引符号是由直

径为 8~10mm 的圆和水平直径组成，圆及水平直径线均应以细

实线绘制，如图 5.6.2-a。立面索引符号根据图面比例圆圈直径

可选择 8～10mm，如图 5.6.2-b。索引符号应按以下规定编写：

1 索引出的详图如与被索引的详图同在一张图纸内，应在

索引符号的上半圆中用阿拉伯数字或字母注明该详图的编号，

并在下半圆中间画一段水平细实线，如图 5.6.2-c 所示。

2 索引出的详图如与被索引的详图不在同一张图纸内，应

在索引符号的上半圆中用阿拉伯数字或字母注明该详图的编

号，在索引符号的下半圆中注明该详图所在图纸的编号，如图

5.6.2-d所示。数字较多时，可加文字标注。

3 索引出的详图如采用标准图，应在索引符号水平直径的

延长线上加注该标准图册的编号，如图 5.6.2-e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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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2 索引符号

5.6.3 索引符号如用于索引剖视详图，应在被剖切部位绘制剖

切位置线，以粗实线绘制，长度宜为 8～10mm，并以引出线

引出索引符号，引出线所在的一侧应为投射方向。索引符号的

编写如图 5.6.3-a、b、c、d所示。

图 5.6.3 用于索引剖视详图的索引符号

5.6.4 索引符号如用于索引立面图，立面图投视方向应用三角

形所指方向表示。三角形方向随立面投视方向而变，索引符号

编写同 5.5.2条的规定，但圆中水平直线、数字及字母不变方

向，如图 5.6.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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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4 用于索引立面图的索引符号

1 在平面图中，进行平面及立面索引符号标注，应注明房

间名称并在标注上表示出代表立面投视的 A、B、C、D等各

方向，其索引点的位置应为立面图的视点位置；A、B、C、D
等各方向应按顺时针方向排列，当出现同方向、不同视点的立

面索引时，应以 A1、B1、C1、D1等表示以示区别，以此类

推，如图 5.6.4-1所示。

图 5.6.4-1 立面索引投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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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面图中 A、B、C、D等方向所对应的立面，一般按

直接正投影法绘制。

5.6.5 索引符号如用于图样中某一局部大样图索引，应以引出

圆圈将需被放样的大样图范围完整圈出，并以引出线引出索引

符号。范围较小的引出圆圈以圆形中粗虚线绘制，范围较大的

引出圆圈以有弧角的矩形中粗虚线绘制，索引符号的编写同

5.5.2条的规定，如图 5.6.5所示。

图 5.6.5 局部大样图索引

5.6.6 详图的位置和编号，应以详图符号表示。详图符号的圆

应以直径为 14mm粗实线绘制。详图应按下列规定编号：

1 详图与被索引的图样同在一张图纸内时，应在详图符号

内用阿拉伯数字或字母注明详图的编号,如图 5.6.6-1所示。

图 5.6.6-1 与被索引图样在同一张图纸内的详图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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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详图与被索引的图样不在同一张图纸内，应以细实线在

详图符号内画一通过圆心的水平线，在上半圆中注明详图编

号，在下半圆中注明被索引的图纸的编号，如图 5.6.6-2所示。

图 5.6.6-2 与被索引图样不在同一张图纸内的详图符号

5.7 引出线

5.7.1 引出线的起止符号可采用箭头绘制（如图 5.7.1-a），也

可采用圆点绘制（如图 5.7.1-b），起止符号的大小应与本图样

尺寸的比例相协调。

（a） （b）

图 5.7.1 引出线起止符号

5.7.2 同时引出几个相同内容的引出线，宜互相平行，也可画

成集中于一点的放射线（如图 5.7.2）。

图 5.7.2 引出线

5.7.3 多层构造共用引出线，应通过被引出的各层。文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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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注写在水平线的上方（如图 5.7.3），说明的顺序应由上至

下，并应与被说明的层次相互一致；如层次为横向排序，则由

上至下的说明顺序应与从左至右的层次相互一致。

图 5.7.3 文字说明

5.8 其他符号

5.8.1 对称符号由对称线和两端的两对平行线组成。对称线用

细单点长划线绘制，平行线用细实线绘制，其长度宜为 6～
10mm，每对的间距宜为 2～3mm；对称线垂直平分于两对平

行线，两端超出平行线宜为 2～3mm（如图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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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1 对称符号

5.8.2 连接符号应以折断线表示需连接的部位。两部位相距过

远时，折断线两端靠图样一侧应注明大写拉丁字母表示连接编

号。两个被连接的图样必须用相同的字母编号。（如图 5.8.2）

图 5.8.2 连接符号

5.8.3 指北针的绘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房屋建筑制图统一

标准》GB/T50001的规定（如图 5.8.3）。指北针应绘制在建

筑装饰设计整套图纸的第一张平面图上，并应位于明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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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3 指北针

5.9 尺寸标注

5.9.1 建筑装饰制图中的尺寸标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房屋

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 50001的规定。

5.9.2 复杂的图形或构件，可用网格形式标注尺寸（如图 5.9.2）。

图 5.9.2 网格法标注曲线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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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常用建筑装饰图例

6.1 一般规定

6.1.1 建筑装饰图例应根据图样大小而定，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图例线应间隔均匀，疏密适度，做到图例正确，标识清

晰；

2 不同品种的同类材料使用同一图例时，应在图上附加必

要的说明；

3 两个相同的图例相接时，图例线宜错开或使倾斜方向相

反（如图 6.1.1）。

图 6.1.1 相同图例相接时的画法

6.1.2 需画出的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图例面积过大时，可在断

面轮廓线内，沿轮廓线作局部表示（如图 6.1.2）。

图 6.1.2 局部表示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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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当使用本标准中未包括的建筑装饰材料时，可自编补充

图例，绘制时应在图纸上适当位置画出该材料的补充图例，并

加以说明。

6.2 常用建筑装饰图例

6.2.1 常用建筑装饰材料宜按表 6.2.1所示图例画法绘制。

表 6.2.1 常用建筑装饰材料图例

序号 名称 图例 备注

1 天然石材
应注明石材材质及光

度。

2 钢筋混凝土

1指能承重的混凝土及

钢筋混凝土

2 各种强度等级、骨料、

添加剂的混凝土

3在剖面图上画出钢筋

时，不画图例线

4 断面图形小，不易画

出图例线时，可涂黑

3 饰面砖
包括地砖、马赛克、陶

瓷砖等

4 地毯 注明种类

5
轻钢龙骨板

材隔墙
注明品种、材质

6 胶合板 注明厚度或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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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多层板 注明厚度或层数

8 木工板 注明厚度

9 实木

表示垫木、木砖或木龙

骨

表示木材纵断面

10 木地板 应注明木地板材质

11 石膏板
1 注明厚度

2 注明石膏板品种名称

12 金属

1 包括各种金属，注明

材料名称

2图形小时，可涂黑

13 网状材料

1包括金属、塑料网状材

料

2注明网状材名称

14 玻璃
注明材质、厚度

（立面）

15 夹层玻璃 注明材质、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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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镜面玻璃 注明材质、厚度

17 纤维材料 注明纤维材质、厚度

18 窗帘 箭头所示为开启方向

6.2.2 建筑装饰构造宜按表 6.2.2所示图例画法绘制。

表 6.2.2 建筑装饰构造图例

序号 名称 图例 说明

1
轻钢龙骨石

膏板吊顶

2
明架式矿棉

吸声板吊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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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暗架式矿棉

吸声板吊顶

4

明架式矿棉

吸声板单层

吊顶

5
金属方格吊

顶

6
金属条板吊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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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金属插片吊

顶

8
轻钢龙骨石

膏板隔墙

6.2.3 常用卫生设备宜按表 6.2.3所示图例画法绘制。

表 6.2.3 常用卫生设备图例

序号 名称 图例

1 立式脸盆

平面 正立面 侧立面

2 台式脸盆

平面 正立面 侧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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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挂式脸盆

平面

4 浴缸

平面 正立面

5 冲淋房

平面 正立面

6 冲淋盆

平面 正立面

7
化验盆

洗涤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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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带沥水板

洗涤盆

9 盥洗槽

10 污水池

11 妇女卫生盆

平面 正立面 侧立面

12 立式小便器

平面 正立面 侧立面

13
壁挂式小便

器

平面 正立面 侧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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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蹲式大便器

平面

15 坐式大便器

平面 正立面 侧立面

16 小便槽

17 淋浴喷头

6.2.4 常用灯光照明宜按表 6.2.4所示图例画法绘制。

表 6.2.4 灯光照明图例

序号 名称 图例 序号 名称 图例

1 艺术吊顶 8 格栅射灯

2 吸顶灯 9
300×1200

日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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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射墙灯 10
600×600

日光灯

4
冷光灯筒

（注明）
11 暗灯槽

5
暖光灯筒

（注明）
12 壁灯

6 射灯 13 水下灯

7 导轨射灯 14 踏步灯

6.2.5 常用消防、空调、弱电宜按表 6.2.5所示图例画法绘制。

表 6.2.5 消防、空调、弱电图例

序号 名称 图例 说明

1 条形风口

2 回风口

3 出风口

4 检修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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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排气扇

6 安全出口

7 消火栓

8 喷淋

9 侧喷淋

10 烟感

11 温感

12 监控头

13 防火卷帘

14 电脑接口

15 电话接口

暗装，高地 0.3米，

卫生间 1.0米，

厨房 1.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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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电视器件箱 电视局定产品

17 电视接口 暗装，高地 0.3米

18
卫星电视出

线座
暗装，高地 0.3米

19 音响出线座 暗装，高地 0.3米

20
音响系统分

线盒
置试听柜内

21 电脑分线箱

暗装，除图中注明外底

边高地 1.0米，型号规格

见系统图

22
红外双鉴探

头

由承建商安装，墙上座

装，距顶 0.2米

23 扬声器

24
吸顶式扬声

器
型号规格业主定

25 音量控制器
由扬声器配套购买，高

地 1.3米

26
可视对讲室

内主机

由承建商安装，高地 1.5

米

27
可视对讲室

外主机

由承建商安装，高地 1.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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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弱电过路接

线盆

安置在墙内，高地 0.3

米，平面图中的数量根

据穿线要求定

6.2.6 常用开关、插座应按表 6.2.6所示图例画法绘制。

表 6.2.6 开关、插座图例

序号 名称 图例 备注

1
插座面板（正

立面）

2
电话接口（正

立面）

3
电视接口（正

立面）

4
单联开关（正

立面）

5
双联开关（正

立面）

6
三联开关（正

立面）

7
四联开关（正

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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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地插座

（平面）

9
二极

扁圆插座

暗装，高地 2.0米，供排

气扇用

10
二三极

扁圆插座
暗装，高地 1.3米

11
二三极扁

圆地插座
带盖地装插座

12
二三极

扁圆插座
暗装，高地 0.3米

13
二三极

扁圆插座
暗装，高地 2.0米

14
带开关二

三极插座
暗装，高地 1.3米

15
普通型

三极插座

暗装，高地 2.0米，供空

调用电

16
防溅二三

极插座
暗装，高地 1.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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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带开关防溅

二三极插座
暗装，高地 1.3米

18
三相四极

插座
暗装，高地 0.3米

19
单联单控

翘板开关
暗装，高地 1.3米

20
双联单控

翘板开关
暗装，高地 1.3米

21
三联单控

翘板开关
暗装，高地 1.3米

22
四联单控

翘板开关
暗装，高地 1.3米

23 声控开关 暗装，高地 1.8米

24
单联双控

翘板开关
暗装，高地 1.3米

25
双联双控

翘板开关
暗装，高地 1.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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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三联双控

翘板开关
暗装，高地 1.3米

27
四联双控

翘板开关
暗装，高地 1.3米

28 配电箱

除图中注明外底边高地

1.6米，型号规格见系统

图

29
弱电综合

分线箱

暗装，除图中注明外底

边高地 0.5米，型号规格

见系统图

30
电话

分线箱

暗装，除图中注明外底

边高地 1.0米，型号规格

见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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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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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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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协会团体标准

河南省建筑装饰设计标准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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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订 说 明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建筑装饰设计的调查研

究，总结了我国建筑装饰设计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内外先

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河南省建筑装饰设计标

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

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过程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

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

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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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明确了本标准的制定目的。

1.0.2 明确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建筑装饰设计分为室内装饰设计

和室外装饰设计。

1.0.3 本标准与现行国家标准《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 50001
同相一致，《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 50001规定的内容原则

上本标准不再重复。

3 基本规定

3.0.1 本条规定建筑装饰设计应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现行《建筑

工程设计文件深度规定》建质函〔2016〕247号文件的要求。

3.0.2 本条规定对涉及设计图纸变更的部位，应按规定程序进行设

计变更。

3.0.4 图例选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

GB/T50001中图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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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工图设计

4.1.1 本条对建筑装饰的图纸内容作出规定，对于规模较小的房屋

建筑装饰装修如住房室内装饰装修通常无需绘制完整的配套图纸，

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但要满足施工需求。

4.1.2 本条对建筑装饰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封面作出规定。

4.1.3 本条对建筑装饰的施工图设计图纸目录作出规定。

4.1.4 施工图设计说明是施工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建筑装饰

特点和施工管理需要作本条的规定。

第 3款 施工说明包括加工制作、施工工艺、验收等内容。

4.2.1 本条对建筑装饰的内容作出规定，本条所列为设计图纸基本

内容，可根据工程实际需要进行增加。

4.2.2 本条对建筑装饰的平面图内容作出规定，可根据工程实际需

要进行增加。

4.2.3 根据建筑装饰设计的特点和工程需要，本条文对施工图设计

中的平面图作了规定。

第 1、2款 标明原建筑室内外墙体、门窗、管井、楼梯、平台、

阳台等位置，标注装饰装修需要的尺寸是建筑装饰设计的客观依

据。

第 3、4款 建筑装饰设计应对配置和饰品标明必要的定位尺寸，

尺寸标注在平面图内既可方便读图又便于制图。

4.2.4 本条规定总平面图应能清晰显示楼层平面的总体情况，对一

些特殊部位作必要的说明。

4.2.6 根据建筑装饰设计的特点和工程需要，本条对施工图设计中

的地面装修图作了规定。

第 1款 材料种类，可只标注品种、等级，不标注品牌。

4.2.7 根据建筑装饰设计的特点和工程需要，本条对施工图设计中

的顶棚（天花）平面图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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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款 批量的新建住宅应标明墙体的主要轴线编号，并应与

原住宅建筑设计图纸中的轴线编号相符，还应标注轴线间尺寸和总

尺寸；

第 2、3款 应标明顶棚造型、天窗、构件，标明装饰垂挂物及

其他装饰配置和饰品的位置，标注顶棚的标高、定位尺寸、材料种

类和做法；应标明灯具、发光顶棚、灯具开关的位置和空调风口等

设备、设施的位置，标注定位尺寸、材料种类、产品型号、灯具型

号规格、编号及做法。

4.2.8 根据建筑装饰设计的特点和工程需要，本条对施工图设计中

的立面图作了规定。

第 1、2款 在平面图中有轴线编号的应标注立面范围内的轴线

编号，而平面图中没有轴线编号的就无需标注。

第 3、4款 规定应标明相关立面及在其中的装饰物的位置及其

必要的定位尺寸，而对于无尺寸定位意义的装饰物，可不标明定位

尺寸。

第 5款 规定了与建筑装饰装修相关设施的标注内容和要求。

4.2.9 根据建筑装饰装修设计的特点和工程需要，本条规定了剖面

图的内容。

4.2.11 根据建筑装饰设计的特点和工程需要，本条规定了节点详图

绘制的要求。

4.3.1~4.3.6 条规定建筑装饰装修材料画法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房

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 5000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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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制图

5.1.1 建筑装饰设计单位在图纸幅面形式上各有特点，但《房屋建

筑制图统一标准》GB/T50001中对图纸幅面的规定都能适合房屋建

筑装饰图纸图幅的规格，因此本条对建筑装饰图纸幅面规格不另作

规定。

5.1.2 本条规定建筑装饰图纸编排顺序：

第 1款 建筑装饰装修通常需要给水排水、暖通空调、电气、

消防等专业配合。

第 2款 对建筑装饰装修的图纸内容和编排顺序作出规定，建

筑装饰装修图纸内容不应少于本条所列出的项目。

5.2.2 根据建筑装饰制图的特点，在《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

GB/T50001基础上增加了点线、样条曲线和云线三种线型。

5.2.4~5.2.7 本条规定常用线形的绘制要求。

5.3.1 本条规定手工制图的图纸，字体的选择及注写方法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50001中字体的规定。

对于计算机绘图中可采用自行确定的常用字体，本标准对字体的选

择不作强制性规定。

5.4.5 建筑装饰设计中的细部内容多，故常使用较大的比例。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比例。

5.5.2 剖视的剖切符号应符合下列规定：

第 1款 剖视的剖切符号应由剖切位置线、投射方向线组成。

剖切位置线位于图样被剖切的部位，以粗实线绘制，长度宜为

6mm~10mm；投射方向线垂直于剖切位置线。绘制时，剖视剖切符

号不应与其他图线相接触（图 1）。也可采用建筑装饰图常用的剖

视方法，剖切位置线位于图样被剖切的部位，以粗实线绘制，长度

宜为 8mm～10mm；投射方向线平行于剖切位置线，由细实线绘制，

一段应与索引符号相连，另一段长度与剖切位置线平行且长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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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如图 2。

图 1 剖视的剖切符号

图 2 建筑装饰图常用剖视的剖切符号

第 2款 剖视的编号宜采用阿拉伯数字或字母，编写顺序按剖

切部位在图样中的位置由左至右、由下至上编排。建筑装饰制图中，

图样编号较复杂，允许出现数字和字母组合在一起编写的形式。

5.6.4 本条规定索引符号中圆的直径为 8mm~10mm；由于在立面索

引符号中需表示出具体的方向，故索引符号需附有三角形箭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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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立面索引符号采用三角形箭头转动，数字、字母保持垂直方向

不变的形式，是遵循了《建筑制图标准》GB/T50104中内视索引符

号的规定。

5.7.1 本条规定根据应用情况，引出线的起止符号可采用圆点或箭

头的任意一种。

5.7.2～5.7.3 本条规定引出线的绘制及文字注写的要求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50001关于引出线的规定。

5.8.1 本条中规定的两种对称符号是在广泛调查国内房屋建筑室内

装饰装修制图情况的基础上汇总提炼而成的，符号的样式具有普遍

性，尺寸的确定以制图中最佳的图面效果为依据。

5.9.1 本条规定尺寸的基本标注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房屋建

筑制图统一标准》GB/T50001关于尺寸标注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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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常用建筑装饰图例

6.1.1~6.1.3 建筑装饰材料和设备的图例画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 50001关于图例的规定。

6.2.1~6.2.6 如在本标准收录的常用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家具、电器、

厨具、洁具、景观配饰、灯具、设备及电气图例中找不到房屋建筑

室内装饰装修制图中需要的图例，可在相关专业的制图标准中选用

合适的图例，或自行编制、补充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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